
105 年 12 月 14 日修訂 

外銷食品加工衛生證明申請函 

受文者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字第          號 

一、主旨：本公司擬申請加工衛生證明(申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

局「輸出動物產品檢疫證明書」涉及食品衛生安全加註條件查核專

用) _________份，請惠予辦理。 

二、說明：檢附有關書件如下： 

(一) 外銷_____________________(品名)乙種之詳細資料(附件一)。 

(二) 對方國家之輸入許可文件，或其他以茲證明要求開立食品衛生安全加註

條件之文件(附件二)。 

(三) 工廠登記證及公司登記(或商業登記證明)文件影本(附件三)。(如屬委

託他廠製造，應檢附製造商之工廠登記證及公司登記(或商業登記)證

明、委託製造文件影本) 

(四) 產品成分資料與加註條件相關之證明文件資料(附件四) 

(五) 內外銷產品其內外包裝照片(含標示)、成品照片、產品內容物照片各一

份，公司僅生產外銷產品者，應檢附產品「僅供外銷」具結書免附內銷

產品照片(附件五)。 

(六) 檢附「絕未使用不法原料」具結書（附件六）。 

 

申請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加蓋印章) 
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地址： 

聯絡人姓名：  

電話： 

※檢附之書件均加蓋公司及負責人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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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外銷__________________(品名)乙種之詳細資料 

產 品 名 稱 
中 文  

英 文  

申請公司 

名 稱 
中 文  

英 文  

地 址 
中 文  

英 文  

擬外銷國家名稱  

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 
 

本公司擬申請： 

       加工衛生證明(MANUFACTURED SANITARY CERTIFICATE)，請貴署派員稽

查工廠衛生狀況。 
工廠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；工廠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； 

產品數量：_________；製造日期註 1：_________。 

「輸出動物產品檢疫證明書」涉及食品衛生安全之加註條件(含中英文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註 1：申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「輸出動物產品檢疫證明書」涉及食品衛生

安全加註條件之查核者，本署將配合產品製造日期進行實地查核。 

註 2：證明書費於接獲領證通知後繳交。 
加工衛生證明每件 7300 元(含書面審查費 2000 元、實地查核或抽樣費 4300 元及證明

書費 1000 元) (每增加一份另繳 100 元)。 


